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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氏县人民政府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卢复决字〔2025〕62 号

申请人：仝某、朱某、刘某、杨某、郭某。

被申请人：卢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。

申请人因不服卢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的《关于 X

小区物业违约退出及退还装修押金投诉事项的回复》，于

2025 年 8 月 4 日提出行政复议，本机关 8 月 11 日依法受理

并听取了申请人意见。10 月 10 日作出延期审理通知并送达

当事人，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请求：1.责令被申请人重新对 X 小区前期物业服务

企业甲公司违约退出或将全部物业管理一并委托给他人的

违法行为进行处理；2.要求被申请人责令甲公司退还业主装

修押金、兑现水票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系卢氏县 X 小区业主，小区原本约定

由甲公司提供前期服务（至业委会成立），但业主后续发现

物业费、水费、中央空调费实际由乙公司收取，才知晓物业

已更换。该更换未走招标程序，且乙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开发

商女儿，存在暗箱操作。乙公司存在服务差、收费高问题，

前期每户收取的 2000 元装修押金也不予退还，承诺的赠送

水票也未能兑现，严重侵犯业主合法权益。申请人向被申请

人申请查处甲公司违法行为，却未获回应。依据《物业管理

条例》第三十九条、《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》第七条、第五



— 2 —

十二条相关规定，甲公司擅自转委托服务违法，被申请人负

有物业监督管理、处理投诉的职责，其答复中混淆装修押金

与物业费，属敷衍行为。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怠于履职、回

复空洞，构成行政不作为，恳请复议机关支持其请求，维护

合法权益。

被申请人称：对原申请事项的逐项履职说明及事实与法

律依据。1.关于 X 小区前期物业查处履职：被申请人查明建

设单位(丙公司)未通过招投标选聘甲公司、乙公司，2025 年

1 月 21 日向乙公司下达《整改通知书》,责令限期改正违法

行为；已将违法线索移送卢氏县城市综合执法局，被申请人

履行法定移送职责。另，乙公司系经社区决议临时进驻(2023

年 1 月 2 日 X 社区文件)，非甲公司委托行为。该违法行为

已通过“责令整改+移送处罚”消除，行政监管职责履行完

毕。2.关于装修押金退还的协调履职：被申请人搭建协调平

台，组织甲公司、乙公司与业主三方协商，召开专题会议

(2025 年 7 月 7 日纪要)，推动协调结果。依据《河南省物业

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二条“物业服务企业不得向业主收取服务

合同以外的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”。装修押金属民事担保关

系，与物业费分属独立关系；乙公司书面承诺退还 8 户押金,

但提出“结清物业费即退押金”系民事意思自愿。被申请人

明确告知双方可通过诉讼解决争议，已完全履行行政调解职

责，装修押金及水票系民事法律行为，被申请人无权强制干

预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对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理;对民事争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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搭建协商平台并告知司法路径，不存在行政不作为。被申请

人完全履行行政职责。申请人混淆行政职责与民事纠纷界限:

物业选聘违法问题已通过行政手段纠正;押金退还属民事法

律关系。被申请人作出的答复书认定事实清楚，程序合法，

适用法律法规正确，结果合法适当，请求予以维持。

本机关查明：X 小区于 2018 年竣工，竣工后由甲公司管

理该小区物业，2019 年 4 月甲公司退出，同年 5 月乙公司进

驻该小区，2023 年 1 月 2 日 X 社区开会决议暂定由乙公司管

理。申请人认为甲公司存在违约退出、将物业管理一并委托

他人；未退还装修押金、未兑现水票的违法行为，遂向被申

请人申请履职。被申请人于 2025 年 5月 19 日收到履职申请，

7 月 7 日召开专题会议，7 月 16 日作出《关于 X 小区物业违

约退出及退还装修押金投诉事项的回复》并送达申请人，申

请人对该回复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

本机关认为：一、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十二条:“有下列情形之

一的，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‘与行政行

为有利害关’:（一）被诉的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

平竞争权的；（二）在行政复议等行政程序中被追加为第三

人的；（三）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追究加害人法律责任的；（四）

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行为涉及其合法权益的；（五）为维护自

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，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

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；（六）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

的情形。”本案中，申请人请求被申请人对甲公司违约退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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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将全部物业管理一并委托给他人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，该

申请属于举报，被申请人对该举报是否处理、如何处理，对

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。其与物业公司的争议本

质为物业服务合同履行纠纷，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范畴，不符

合行政复议申请人需具备的“行政利害关系”要件，故申请

人非本案适格行政复议申请人。

二、根据《物业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九条:“物业服务企

业可以将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专项服务业务委托给专业性服

务企业，但不得将该区域内的全部物业管理一并委托给他

人。”《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》第七条:“县级以上人民政

府住房城乡建设或者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（以下简称物业管

理行政主管部门）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

理工作，依法履行下列职责：……（三）对物业招投标活动

进行监督管理；（四）对物业承接查验、物业服务企业退出

交接活动进行指导和监督。”本案中，申请人认为甲公司擅

自委托其他物业公司行为违法，遂举报到被申请人处要求查

处该行为，而被申请人负有对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及处

理投诉职责。2025 年 5 月 19 日被申请人收到履职申请，并

于 7 月 16 日作出回复并送达申请人，未超出法定期限，程

序合法。同时，被申请人对反映的问题也进行了调查，对相

关违法行为作出了整改通知书，并将违法线索移交相关执法

机构；对其他反映的问题也分别进行了回复，同时给予了处

理问题的建议，并无申请人所称的怠于履职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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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根据《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二条:“物业

服务收费应当遵循质价相符、公平公开、合理诚信的原则。

物业服务企业不得向业主收取服务合同以外的任何未予标

明的费用。……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五百零九条:

“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。当事人应当遵

循诚信原则，根据合同的性质、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、

协助、保密等义务……”本案中，装修押金系申请人与甲公

司基于民事约定产生的担保费用，水票承诺亦属民事合同范

畴，二者均属于民事法律关系。被申请人虽有权规范收费行

为，但对平等主体间的民事纠纷，负有搭建协调平台、提供

法律指引的职责，无直接强制干预并责令一方履行民事义务

的法定职权。被申请人已组织召开协调会搭建协商平台，且

明确告知双方可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争议，已履行行政调解职

责，符合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的处理。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

直接“责令退还”，实质是要求行政机关突破法定职权干预

民事纠纷，缺乏法律依据，故对该项复议请求不予支持。

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

九条之规定，决定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仝某、朱某、刘某、杨某、郭某的行政复议

请求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复议决定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

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5 年 10 月 20 日


